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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主權屬於台灣人民 
 

■陳隆志／紐約法學院法學教授、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英國，高唱要

在二十一世紀前半期統一台灣的論調。台

灣遇九二一地震大災害，中國竟然趁火打

劫，大玩「中國、台灣省」的「一個中

國」宣傳伎倆，火上加油，引起台灣人的

大反感。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台灣是一個主

權獨立的國家，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也不

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依據國際法，國家的構成要素有四：

（ 1）人民，（ 2）有效控制的領土，

（3）政府，及（4）與外國交往的權能。

國號並不是國家的構成要素。依此標準，

台灣當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受承

認國多少的影響。台灣是完全獨立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國）之外的國家，連一日

都不曾受過中國的統治。台灣與中國是互

不隸屬的兩個國家，是鐵的事實。  

今年（1999）7月9日，李登輝總統在總

統府接受德國之聲廣播公司專訪，當記者

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視台灣為「中國叛離

的一省」時，他的回答是：「1991年修憲

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

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這個「特殊

兩國論」說出了簡單的事實，揚棄了「一

個中國」的謊言，但引起了國際的震憾、

中國的震怒、文攻武嚇，而美國也一時不

知所措。  

李登輝總統的「特殊兩國論」，去除了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曖昧模糊性，

明確宣示台灣是一個國家的事實與意志，

強化兩岸兩國的國際法定位。事後陸委會

及海基會的澄清再澄清，並無法改變兩岸

兩國的事實。  

中共高層在八月北戴河會議定下因應的

基調，宣稱「特殊兩國論」是「李登輝的

個人作為」，乃集中「文攻」的火力在

「李登輝個人」；如此，為他們自己找到

了下台階。配合這種基調，乃由新華社的

評論員發表理論性「文攻」的文章，就國

際法的觀點，強調「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

國領土」。新華社的評論似是而非之處很

多，必須逐點加以改正：  

第一、台灣不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

土」。單單看最近一百多年的歷史與法

律，自1895年以來，台灣從未是中國的領

土。1895年清朝於馬關條約將台灣（包括

澎湖）永久割讓給日本，依當時的國際法

是合法有效的割讓，台灣乃成為日本的領

土。第二次大戰後，日本向盟軍投降，由

蔣介石代為受降，在台灣代盟軍從事「軍

事佔領」，不是取得主權，直到舊金山對

日和約於1952年生效。1949年，蔣介石外

來政權流亡台灣，開始厲行戒嚴高壓威權

統治，並沒有取得台灣的主權。在法律

上，台灣當時仍是日本的領土。  

第二、新華社評論強調「開羅宣言」，

卻完全不提在國際法更具權威性的舊金山

對日和約（1951年締結，1952年生效）。

日本依和約放棄對台灣的主權及一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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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後，主權既不屬於「中華民國」，也

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屬於台灣

全體住民，這是「主權在民」的真諦。領

土的歸屬牽涉到所有住民的生存、人權及

福祉，而不是財產的處分移轉。新華社評

論所強調的絕對主權觀，是君主專制時代

的主權觀，視人民為君主的財產，是過時

落伍的觀念。四、五十年來，擁有主權的

台灣人民經之營之，發展獨特的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制度，落實有效的人民自

決。  

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要繼承「中華民

國」對台灣的主權，是新華社評論的一個

要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推翻中華

民國時，當然繼承中華民國在「中國大

陸」所有的人民、領土及主權。但是，並

沒有取得對台灣的主權。因為，如上所

述，當時台灣的主權仍屬於日本，根本非

中華民國所有。  

第四、聯合國大會1971年的第2758號決

議，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

的合法政府，在聯合國取代「中華民

國」。但是，該決議是決定「中國代表

權」問題，而不是台灣的主權問題。該決

議並不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領土主

張的明示或默示承認。今日台灣要加入聯

合國並不是「重返」問題，而是要以一個

主權獨立國家的身分，申請加入為新會員

國的問題。台灣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有能力及意願履行聯合國憲章的義務，完

全符合聯合國憲章第四條新會員入會資格

的規定。  

第五、中國既然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歷

史的文明古國」，應遵守當代的國際法，

以王道服人，不應使用恐怖手段，進行政

治勒索。中國對台灣持續不斷的文攻武嚇

是一種破壞和平的國家恐怖主義行動，違

反聯合國憲章及一般國際法。中國應立即

放棄對島國台灣的武力威脅，不要繼續做

文明世界的國家恐怖主義者。  

總之，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基於同

文同種、地理鄰近性及經濟上共同利益，

台灣與中國應保持和平友好、平等互惠、

共存共榮的邦交關係。  

（本文刊載1999年10月21日自由時報新世

紀智庫評論）           ◎  

 


